
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

討論文件 

 
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 
363DS －  佐敦谷箱型雨水渠污水截流工程  

372DS －  在城門河道底下修復及建造污水幹渠  
 
 

目的 

 
 本文件請委員支持我們的建議－  

 （ a）  把 363DS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；按付款當日價格

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5 億 7,000 萬元；以及  

 （ b）  把 372DS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；按付款當日價格

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1 億 4,000 萬元。  

 
 

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

 
363DS －  佐敦谷箱型雨水渠污水截流工程  

 
2. 363DS 號工程計劃的範圍如下－  

（ a）  在佐敦谷箱型雨水渠近啟福道的位置，建造配備自動

水閘和相關隔沙設施的污水截流設施；  

（ b）  建造一所泵房；  

（ c）  建造一條箱型排水繞道；  

（ d）  改建沿啟福道現有污水幹渠中長約 80 米的渠段；  

（ e）  在佐敦谷箱型雨水渠受影響一段進行修復工程；以及  

（ f）  進行附屬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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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工程的平面圖載於附件 1。  

 
3. 如獲財務委員會（財委會）批准撥款，我們的目標是於 2010

年年底展開擬議工程，以期（ a）、（ b）、（ c）和（ d）項於 2013

年年中竣工，並於 2014 年年中完成（ e）和（ f）項。  

 
372DS －  在城門河道底下修復及建造污水幹渠  
 
4. 372DS 號工程計劃的範圍如下－  

（ a）  在城門河道底下敷設一條長約 250 米的雙管式污水

幹渠，每條管道的直徑為 1 500 毫米；  

（ b）  隨後修復現有一條在城門河道底下長約 250 米，直徑

為 2 050 毫米的無壓污水幹渠；以及  

（ c）  進行附屬工程。  

 
擬議工程位置的平面圖載於附件 2。  

 
5. 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，我們的目標是於 2010 年 12 月展開雙

管式污水幹渠建造工程，以期於 2013 年 12 月竣工。待複設的污水幹

渠全面投入運作後，我們將隨即開展現有污水幹渠的修復工程，以期

於 2015 年年底前完成。  

 
 

理由 

 
363DS －  佐敦谷箱型雨水渠污水截流工程  

 
6. 目前，九龍灣、牛頭角和佐敦谷的雨水均經由佐敦谷箱型雨

水渠排放入啟德水道。該箱型雨水渠是一條建於地底的七管道鋼筋混

凝土雨水暗渠。由於來自上述集水區的水流附有受污染的市區徑流，

因此經由佐敦谷箱型雨水渠排放的水流，是導致啟德水道四周水質欠

佳及出現氣味滋擾的一個成因。為解決上述問題，環境保護署於 2008

年完成一項有關控制佐敦谷箱型雨水渠雨水污染問題的研究。這項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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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建議在箱型雨水渠下游對受污染的水流進行截流，並透過移除接駁

不當的污水渠在源頭控制污染。  

 
7. 渠務署其後完成擬議截流設施的設計工作，並計劃於 2010

年 5 月底就這項工程計劃進行招標 1。當這個位處下游的截流設施投

入運作後，佐敦谷箱型雨水渠內受污染的水流將被截流，然後經加壓

輸往沿啟福道的現有污水幹渠。被截流的污水最終將輸往昂船洲污水

處理廠經適當處理後再作排放，因而阻止了受污染的市區徑流經佐敦

谷箱型雨水渠流入啟德水道，並可減輕氣味滋擾的影響。  

 
8. 擬議截流設施會配備自動水閘和隔沙設施。我們也需在截流

設施旁建造一所泵房，改建沿啟福道現有污水幹渠中長約 80 米的渠

段，並對佐敦谷箱型雨水渠內受影響而正在老化的部分進行結構修復

工作，讓截流設施可正常運作。工程計劃亦包括建造一條箱型排水繞

道，以應付特大暴雨和緊急情況時的運作需要。  

 
372DS －  在城門河道底下修復及建造污水幹渠  
 
9. 目前，收集自城門河道東岸 2的污水均經由一條位於沙田路

附近的污水幹渠，橫越河道輸往沙田污水處理廠。這條直徑 2 050 毫

米的污水幹渠是在七十年代後期發展沙田新市鎮期間，在河道底下敷

設，迄今已持續運作數十年。隨著區內人口顯著增長，這條污水幹渠

目前已經常處於最高流量狀態。  

 
10. 由於這條橫越河道的污水渠是將沙田東南部的污水輸往沙

田污水處理廠的唯一幹渠，加上這條幹渠在絕大部分時段均處於最高

流量狀態，因此難以對其作出檢查和修復工程。渠務署近期為沙田區

內的污水渠系統進行檢查時，發現很多與這條主要幹渠建造時期相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考慮到這項工程的複雜性，我們計劃於 2010 年 5 月底為 363DS 號工程計劃進行招標，

以期在 2010 年 11 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前，利用實際接獲的投標報價對工程

計劃預算費作最後估算。惟我們必須在撥款申請獲得批准，以及符合批准撥款的條件

的情況下，始可接納標書。  

2  覆蓋範圍包括亞公角、石門、小瀝源、圓洲角、沙田圍和大圍，共有人口約有 30 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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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污水渠已相繼出現結構性損耗的早期跡象 3。跟據渠務署的經驗，

這條於城門河道底下的主要幹渠或可能處於老化階段。除非進行全面

的修復工程，否則這條幹渠面臨結構損壞的風險將日益嚴重。在一般

情況下，若要對污水幹渠進行全面的結構完整性檢查和修復工程，我

們必須把幹渠的污水暫時改道至其他污水渠。然而，由於這條污水幹

渠服務大量人口，在技術上我們無法如處理其他個案般，將流量如此

龐大的污水改道。  

 
11. 有見及此，渠務署建議複設一條污水幹渠，以徹底解決上文

所指出的技術限制。擬議複設污水幹渠的走線將與現有污水幹渠並

列，並採用無坑敷管法 4在城門河道底下建造。這條複設的污水幹渠

將採用雙管式配置，務求令污水幹渠將來在運作上更為靈活。在污水

流量較低時，渠務署將可對其中一條污水管進行例行檢查和維修工

程。當複設污水幹渠全面投入運作後，渠務署將隨即對現有污水幹渠

展開修復工程。在修復工程進行期間，流經原有幹渠的污水將全部改

經複設污水幹渠。  

 
12. 當整項工程計劃在 2015 年年底前竣工後，兩條污水幹渠在

技術上便可獨立運作，以配合各項所需的例行檢查、保養和緊急維

修。此舉亦有助延長兩條污水幹渠的使用年限，以及進一步令污水收

集系統的整體運作和性能更臻可靠。  

 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3.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我們估計 363DS 和 372DS 號工程計

劃所需建設費用分別為 5 億 7,000 萬元和 1 億 4,000 萬元 5。  

 
14. 我們估計為進行 363DS 及 372DS 號工程計劃的擬議工程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在一些情況下，渠務署須更換或複設污水渠，以延長污水渠的使用年限。  

4  採用無坑敷管法的主要好處在於無須挖掘和回填河牀。因此，敷設污水幹渠的工程對

城門河道的水質和公眾享用河道（包括進行水上運動）的影響將可減至最低。  

5  這些是建設費用和新就業機會的最新預算。我們在將有關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

議前，會為這些數宇作最後估算，並附上分項數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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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設的職位分別約有 186 個（ 150 個工人職位和另外 36 個專業／技

術人員職位）及 75 個（ 65 個工人職位和另外 10 個專業／技術人員

職位），分別提供約 6 900 個及 2 100 個人工作月的就業機會 5。  

 
 

公眾諮詢 

 
15. 我們已分別於 2009年 4月 16日和 2009年 4月 23日就 363DS

號工程計劃諮詢觀塘區議會轄下的環境及衞生委員會和九龍城區議

會轄下的房屋及基礎建設委員會。該兩個委員會均支持擬議工程。  

 
16. 我們亦已於 2009 年 10 月 29 日就 372DS 號工程計劃諮詢沙

田區議會轄下的發展及房屋委員會。該委員會支持擬議工程。  

 
 

對環境的影響 

 
17. 363DS 號工程計劃下擬建於截流設施內的泵房屬《環境影響

評估條例》（第 499 章）（下稱「該條例」）的指定工程項目。我們

已於 2009 年 8 月 11 日按照該條例的規定，就泵房的建造和操作獲批

環境許可證。雖然在上文第 2 段列出的其他擬議工程均並非指定工程

項目，我們亦曾探討這些工程對環境的影響，並於 2009 年 8 月完成

了初步環境檢討。該檢討的結論是，只要實施紓解措施，該項工程是

不會對環境構成嚴重的長遠影響。我們在進行工程時，會完全依循環

境許可證的規定和採納初步環境檢討的建議。  

 
18. 372DS 號工程計劃則不屬於該條例的指定工程項目。於 2009

年 2 月，我們亦就工程計劃的擬議污水幹渠及附屬工程完成初步環境

檢討，該項檢討的結論是這項工程計劃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能克服的影

響，而這項工程計劃帶來嚴重環境影響的可能性極低。  

 
19. 至於施工期間所造成的短期影響，我們會實施紓減措施，控

制噪音、塵埃和工地徑流符合既定標準和準則的水平。這些措施包括

使用臨時隔音罩和低噪音機器，以減低噪音；在工地灑水，以減少塵

土飛揚的情況；以及嚴格控制工地徑流的改道問題。我們亦會定期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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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工地，確保工地妥當實施這些建議的紓減措施和良好的工地施工方

法。我們將分別在 363DS 和 372DS 號工程計劃的預算費內分別預留

400 萬元和 600 萬元（按 2009 年 9 月價格計算），以供落實紓減環

境影響措施。  

 
20.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，我們曾考慮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，包

括利用無坑敷管法以減少進行挖掘工程，及盡量避免拆卸現有建築

物。此外，我們會要求承建商盡可能在工地或其他合適的建築工地再

用惰性建築廢物（例如挖掘所得的泥土），以盡量減少須棄置在公眾

填料接收設施 6的惰性建築廢物。為進一步減少產生的建築廢物，我

們會鼓勵承建商盡量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

物，以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。  

 
21. 我們亦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，列明廢物管理措施，供當局

批核。計劃須載列適當的紓解措施，以避免及減少產生惰性建築廢

物，並把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。我們會確保工地日常運作與經核

准的計劃相符。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惰性建築廢物分

開，以便運至合適的設施處置。我們會利用運載記錄制度，監管惰性

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

棄置的情況。  

 
22. 我們估計這兩項工程計劃共會產生大約 61 300 公噸拆建物

料（ 363DS 及 372DS 號工程計劃分別佔約 50 000 公噸及 11 300 公

噸）。我們會在工地再用其中約 23 900 公噸（ 39%）惰性建築廢料；

把 32 300 公噸（ 53%）惰性建築廢料會運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

再用。此外，我們會把餘下的 5 100 公噸（ 8%）非惰性建築廢料會運

到堆填區棄置。 363DS 及 372DS 號工程計劃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

堆填區棄置建築廢料的費用，估計分別約為 140 萬元及 13 萬元（以

單位成本計算，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的物料，每公噸收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已在《廢物處置（建築廢物處置收費）規例》附表 4 訂明。任何人

士都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，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惰性建築廢

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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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元；而運送到堆填區的物料，則每公噸收費 125 元 7）。  

 
 

徵求意見 

 
23. 請各委員支持我們的建議，把  363DS 及 372DS 號工程計劃

提升為甲級。視乎委員意見，我們擬於 2010 年 11 月和 6 月分別把

363DS 及 372DS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

考慮，以期向財委會申請撥款。  

 
 
 
環境保護署  

渠務署  

2010 年 5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上述估計金額，已包括建造和營運堆填區的費用，以及堆填區填滿後，修復堆填區和

進行日後修護工作的支出。不過，這個數字並未包括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

（估計為每立方米 90 元），亦不包括現有堆填區填滿後，開設新堆填區的成本（所需

費用應會更為高昂）。  








